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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AE_E4_BF_9D_E5_c80_323420.htm 中央保健专项资金

资助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2006年3月21日）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中央保健工作需要，促进中央保健工作领域

科学研究的发展，规范中央保健专项资金资助科研项目的管

理工作，提高科研规划及科研项目管理的效率，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中央保健科研工作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充分发挥

科学研究对中央保健工作发展的指导、探索、促进和决策咨

询作用，为提高保健对象健康水平，加强保健工作人才培养

，巩固保健队伍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

中央保健专项资金资助的，由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

施的科研规划和管理工作。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中央保健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中央保健专项资金资助科研项目的规划、

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组织研

究制定中央保健工作领域科学研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重点研

究任务； 2、组织审议项目建议书并建立备选项目库，组织

项目立项和项目预算的评估或评审，确定项目组织单位和课

题承担单位，审定立项项目及其保密级别，批复项目实施计

划； 3、合理使用和管理科研经费； 4、督促、检查项目的实

施情况，组织项目中期检查，协调并处理项目执行中需要协

调、处理的重大问题； 5、组织项目验收，汇总登记项目产

生的科技成果，按规定管理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 6、根据

有关规定对中央保健专项资金资助科研项目课题组及承担单



位做出奖励或处罚决定； 7、时组织科研信息交流，支持中

央保健工作领域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第五条 中央保健委员

会专家组作为专业咨询机构协助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完成

中央保健专项资金资助科研项目的规划、指导、管理工作。

其主要职责是： 1、研究制定中央保健工作领域科学研究中

长期发展战略和重点研究计划； 2、参与科研项目的评审、

中期检查、结题鉴定验收工作并出具专家意见； 3、中央保

健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的其它科研工作。 第六条 根据项目实施

的不同特点，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分别委托各基地医院科

研处作为项目组织单位。项目组织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1、

负责本单位的中央保健专项资金资助科研项目的组织、指导

、协调和管理工作并对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课

题评估或评审、课题的招投标，提出课题承担单位及课题经

费预算安排建议，签订课题任务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